
单位 安波福电气系统有限公司嘉兴分公司

项目名称 年增产车身线束和发动机线束系列产品 20 万套项目

项目地址 嘉兴市秀洲区康和路 660 号

项目性质 新建□ 改建□ 扩建☑ 技术改造□ 技术引进□

项目负责人 董慧盈

公示信息类别

职业病危害预评价□

职业病防护设施设计□

控制效果评价与职业病防护设施验收☑

项目简介

安波福电气系统有限公司嘉兴分公司成立于 2018年 9月，安波福电气系统

有限公司嘉兴分公司现位于嘉兴秀洲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康和路 660号，主要从

事车身线束和发动机线束等设计，开发，生产和销售。

安波福电气系统有限公司嘉兴分公司总投资 6000万元，在原项目的基础上

租赁嘉兴市秀创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 9288.5m2，库房 202.41m2，设

备用房 181.24m2（总建筑面积 9672.15m2）。新购全自动切线剥皮压接机、手动

切线剥皮机、绞合线机、压接机、超声波焊接机、热缩管机、装配流水线、照相

系统、电动扭矩工作站和 1套空调系统（含冷水机组、冷冻机组），导线通过压

端子、超声波焊接、热缩、绞合、总装、电测、检验等工序，达到年产车身线束

和发动机线束系列产品 20万套的生产规模。。

现场调查、检测/采样人员名单及建设单位陪同人

调查人:汤其龙、董惠盈

调查时间:2022.05.10

采样人:黄佳龙、郑子明

采样时间:2022 年 07 月 21 日～07 月 23 日

陪同人:李丞炀

建设项目/用人单位存在的主要职业病危害因素

/

检测结果

物理因素：根据本次对用人单位工作岗位噪声进行的检测，各岗位噪声检测结果

均符合 GBZ2.2-2007 标准要求。本项目各岗位的噪声检测结果均低于 80dB (A)，



均为非噪声岗位。

评价结论与建议

评价结论

根据《国家卫生健康委办公厅关于公布建设项目职业病

危害风险分类管理目录的通知》国卫办职健发〔2021〕5 号

的有关规定，本项目属于汽车零部件及配件制造，故属于

“职业病危害严重”的建设项目。但经过现场调查，现场检

测，结合本项目的工艺、设备、原辅料等因素，各岗位均无

职业病危害因素岗位，故本项目生产区职业病危害分类可属

于“职业病危害一般”项目。

但本项目为扩建项目，职业卫生管理由安波福电气系统

有限公司嘉兴分公司 EHS 部门统一管理，整个厂区属于汽车

零部件及配件制造，职业病危害分类属于“职业病危害严

重”。

建议

1持续改进建议

1.1 职业卫生管理

（1）建设单位应根据安监总厅安健〔2013〕171 号《职

业卫生档案管理规范》进一步补充完善公司职业卫生管理台

账。

（2）建设单位应进一步加强职业卫生知识的宣传教育，

提高工人个体防护意识。

（3）建设单位应按《工作场所职业病危害警示标识》

GBZ-158-2003 标准要求，在工作场所设置职业病危害警示

标识、中文警示说明。

（4）建设单位应履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》

规定的用人单位的义务，包括对劳务派遣员工的统一管理，

统一培训，告知相关岗位的职业危害风险，发放合格的个人

防护用品，定期组织劳务派遣员工进行对应的职业健康检

查，并按照体检单位提出的建议妥善处理体检异常的人员。

2建议

（1）本报告是根据建设单位提供的项目现有生产运行

情况进行的识别、分析、检测和评价。如果本项目今后在产

品、产量、原辅材料、生产工艺等方面发生变化时，需另行

评价。

（2）根据《工作场所职业卫生管理规定》有关规定，

应将本次控制效果评价结果向从业人员公布，并将评价结果

存入本单位职业卫生档案。

（3）根据《建设项目职业病防护设施“三同时”监督

管理办法》原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令第 90 号，建设

项目应形成职业病危害控制效果评价报告备查，同时进行信

息公示。

（4）根据《浙江省建设项目职业病防护设施“三同时”



监督管理实施细则》（浙安监管安健〔2017〕68 号），建

设单位应当在职业病防护设施验收评审完成之日起 20 日

内，通过公告栏、网站等方式及时进行信息公示，并方便供

本单位劳动者和监管部门查询。

（5）企业应按（原国家安监总局第 48 号令，2012 年 6

月 1 日起实施）要求，登录“职业病危害项目申报系统”

（http://zwfw.zj.gov.cn/）进行职业病危害《职业病危害

项目申报管理办法》项目电子数据申报并上报当地职业卫生

监督管理部门。

技术审查专家组评审意见：无


	1持续改进建议

